附件七：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及合同条款等”相关内容应答部分格式
商务部分应答偏离表
本投标人承诺：已逐条认真阅读并知悉招标文件中“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三章评标办法”、“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 及“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并做出实质性响应。
	招标文件条目号
	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满足
	有偏离
	偏离描述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1.1
	项目概况
	O
	
	

	1.1.2
	招标人
	O
	
	

	1.1.3
	项目名称及招标编号
	O
	
	

	1.2
	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O
	
	


	1.3
	招标范围，计划工期，质量要求
	O
	
	

	1.3.1
	招标内容及规模
	O
	
	

	1.3.2
	时限要求
	O
	
	

	1.3.3
	实施地点
	O
	
	

	1.3.4
	服务期限
	O
	
	

	1.3.5
	标包划分
	O
	
	

	1.4
	招标方式
	O
	
	

	1.5
	招标组织形式
	O
	
	

	1.6
	资格审查方式
	O
	
	

	1.6.6
	资格审查方式
	O
	
	

	1.7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情形
	O
	
	

	1.7.1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情形
	O
	
	

	1.7.2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中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O
	
	

	1.8
	费用承担
	O
	
	

	1.9
	保密
	O
	
	

	1.10
	计量单位
	O
	
	

	1.11
	语言文字
	O
	
	

	2.1
	招标文件组成
	O
	
	

	2.1.1
	招标文件的组成
	O
	
	

	2.1.2
	招标文件对同一内容的表述应当一致
	O
	
	

	2.1.3
	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标识及非实质性要求的偏离要求
	O
	
	

	2.1.4
	是否以单项报价核定低于成本
	O
	
	

	2.2
	踏勘现场
	O
	
	

	2.2.1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组织踏勘现场的，招标人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O
	
	

	2.2.2
	投标人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O
	
	

	2.2.3
	除招标人的原因外，投标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O
	
	

	2.2.4
	招标人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建设地点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供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参考，招标人不对投标人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O
	
	

	2.3
	投标预备会
	O
	
	

	2.3
	投标预备会
	O
	
	

	2.4
	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O
	
	

	2.4.1
	投标人提出澄清问题的截止时间和方式
	O
	
	

	2.4.2
	招标人发出招标文件澄清或修改的截止时间和方式
	O
	
	

	2.4.3
	如澄清或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应当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发出，不足15日的，招标人应相应顺延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O
	
	

	2.4.4
	投标人确认收到澄清或修改的截止时间和方式
	O
	
	

	2.4.5
	所有关于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均作为招标文件的补充部分
	O
	
	

	3.1
	投标文件组成
	O
	
	

	3.2
	投标文件的编制
	O
	
	

	3.2.1
	投标文件的编写
	O
	
	

	3.2.2
	投标文件应答和编写
	O
	
	

	3.2.3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以及投标人与招标人就有关投标的所有往来函电均应使用中文
	O
	
	

	3.2.4
	投标文件的盖章或签字
	O
	
	

	3.3.1
	投标报价
	O
	
	

	3.3.2
	投标货币
	O
	
	

	3.3.3
	最高投标限价
	O
	
	

	3.3.4
	招标人不接受投标人的任何低于成本报价的不正当竞争方式。
	O
	
	

	3.3.5
	投标报价的具体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O
	
	

	3.4.1
	投标有效期
	O
	
	

	3.4.2
	在原定投标有效期满之前，如果出现特殊情况，招标人决定延长投标有效期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投标人提出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投标人须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
	O
	
	

	3.5.1
	投标保证金
	O
	
	

	3.5.2
	投标保证金支付方式
	O
	
	

	3.5.3
	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5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O
	
	

	3.5.4
	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其他规定
	O
	
	

	3.5.5
	未提交投标保证金或者提交的投标保证金有瑕疵的投标将被否决
	O
	
	

	3.6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投标方案
	O
	
	

	3.7.6
	电子投标文件的式样及签署
	O
	
	

	3.8
	电子招标的投标文件上传形式
	O
	
	

	4.1.1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O
	
	

	4.1.2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
	O
	
	

	4.1.3
	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向投标人出具签收凭证。
	O
	
	

	4.1.4
	投标文件退还
	O
	
	

	4.1.5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招标人不予接收投标文件
	O
	
	

	4.1.6
	电子招标投标文件递交异常的处理方式
	O
	
	

	4.2
	投标文件的修改及撤回
	O
	
	

	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O
	
	

	5.2
	开标程序
	O
	
	

	5.3
	开标异议
	O
	
	

	5.4
	电子招标开标的其他要求及异常处理
	O
	
	

	6.1.1
	评标委员会组成人数
	O
	
	

	6.2
	评标原则
	O
	
	

	6.3.
	评标方法
	O
	
	

	6.4
	推荐中标候选人原则
	O
	
	

	6.5
	评标报告
	O
	
	

	7.2.1
	中标人确定
	O
	
	

	7.2.2
	中标原则
	O
	
	

	7.2.3
	在签订合同之前，中标人不能履行合同的或放弃中标的或违反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对中标人的要求，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
	O
	
	

	7.3
	中标通知
	O
	
	

	8.1
	履约保证金
	O
	
	

	8.2
	合同签订
	O
	
	

	9.1
	招标代理服务费收取
	O
	
	

	9.2
	招标代理服务费计算
	O
	
	

	10.1
	对招标人的纪律要求
	O
	
	

	10.2
	对投标人的纪律要求
	O
	
	

	10.3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纪律要求
	O
	
	

	10.4
	对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O
	
	

	10.5
	投诉
	O
	
	

	11.1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O
	
	

	第三章评标办法

	1
	评标办法
	O
	
	

	2.1
	初步评审标准
	O
	
	

	2.2
	分值构成与详细评审标准
	O
	
	

	3.1
	初步评审
	O
	
	

	3.2
	详细评审
	O
	
	

	3.3
	投标文件的澄清、说明
	O
	
	

	3.4
	中标候选人推荐原则
	O
	
	

	3.5
	评标结果
	O
	
	

	第四章合同条款

	1
	合同条款及格式
	O
	
	


投标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               
                                                   2018     年  6   月  20  日
注：
1、 对满足的条目在本表满足列中标注“O”。对有偏离的条目在本表相应列中标注“正偏离”或“负偏离”。仅可在“满足”及“有偏离”中选一标注，同时，当且仅当选取“有偏离”栏中加以标注后，才能在“偏离简述”栏中加以说明。
2、 正偏离是指应答的条件高于招标文件要求，负偏离是指应答的条件低于招标文件要求，正偏离项目不作扣分处理。

3、 投标人必须填写此表。如果“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三章评标办法”、“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所有条款均应答满足，则在“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列注明“所有条款”字样，并在本表满足列中标注“O”。

4、 此表后附针对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三章评标办法” 、“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的点对点应答。

4

